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44號

上  訴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李志成律師

被 上訴 人  唐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從富 

訴訟代理人  陳明欽律師

            鄭書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

月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38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房

屋經營「唐宮蒙古烤肉餐廳」（下稱系爭餐廳），本應隨時

注意電源配線之用電安全，竟疏於依電業法第43條規定通知

臺灣電力公司或委任第三方專業機構檢修電源配線，違反建

築法第77條第1項關於建築物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設備安全

之保護他人法律，以致餐廳天花板電源配線於民國110年10

月24日23時許短路起火燃燒（下稱系爭火災），延燒至訴外

人即伊之被保險人東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盈公司）

所有283號6樓之1及6樓、東盈農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盈

農牧公司）所承租283號6樓之2、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東翔公司）所承租283號7樓及8樓、台灣松本清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松本清公司，與上列3公司統稱被保險人公

司）所承租281號1樓及283號1樓等房屋，伊已依保險契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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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東盈公司新臺幣（下同）3萬3466元、3萬4987元、東盈農

牧公司3萬7983元、東翔公司24萬7722元、松本清公司299萬

6806元等情。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代位被保險人公司行

使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同條第2項之請求權，擇一求為

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5萬0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

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335萬0964元本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有定期委請第三方專業機構檢修系爭餐廳

之消防設備及電源配線，就系爭火災並無過失責任。又上訴

人理賠松本清公司後未依民法第297條規定通知伊，不生債

權讓與效力，伊與松本清公司於111年5月26日以60萬元成立

和解，松本清公司拋棄對伊其餘請求，上訴人已無從代位松

本清公司向伊求償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86、151頁）：

　㈠被上訴人承租上址經營系爭餐廳，於110年10月24日23時許

發生系爭火災，延燒至被保險人公司所有或承租之前揭房

屋，致受有財產損害（原審卷17至19、160至265頁）。

　㈡上訴人已依保險契約理賠東盈公司3萬3466元、3萬4987元、

東盈農牧公司3萬7983元、東翔公司24萬7722元、松本清公

司299萬6806元（原審卷23至104、367頁）。

　㈢松本清公司就系爭火災所受損失與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26日

達成和解協議，由被上訴人補償松本清公司60萬元，松本清

公司並拋棄該公司對被上訴人之其餘民事請求權利（原審卷

303至304頁，下稱系爭和解協議）。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

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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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

件應負舉證責任。又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

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之規定請求之人，雖不

須先證明行為人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惟對於行為人有違反

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及該行為與所主張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等成立要件，仍應負舉證責任。查上訴人主張系爭火災係

因被上訴人前揭過失行為或違反法律規定所肇致乙節，為被

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應由上訴人就前述損害賠償成立

要件先負舉證之責。

  ㈡經查，臺北巿政府消防局勘察系爭餐廳燃燒後狀況，研判系

爭餐廳用餐區5之西南側天花板一帶最先起火燃燒後再往四

周延燒，勘察過程未發現物品遭人蓄意破壞之情，研判現場

遭人侵入縱火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未發現擺放炭盆、

菸灰缸或丢棄之菸蒂殘跡，亦未發現有使用線香、蚊香、蠟

燭及薰香精油等物品，研判現場因遺留火種（含木炭及未熄

菸蒂）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又清理起

火處過程中未發現煮食爐具或食材等殘骸，研判現場因使用

爐火不慎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經勘察用餐區5木質天

花板完全燒失，橫樑木質裝潢以靠西南側完全燒失較嚴重，

樓頂板水泥以靠西南側受燒剝落較嚴重，經清理起火處地面

一帶未發現有電器產品殘骸，地面地毯亦以西南側受燒失較

嚴重，且天花板裝潢内室内配線部分已熔斷、掉落，檢視室

内配線有短路熔痕，經採樣送内政部消防署鑑析結果認為熔

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

另檢視西面樓梯間室内配電箱内無熔絲開關部分已跳脫，顯

示火災前室内配線為通電中；經排除人為縱火、遺留火種及

爐火烹調等可能性，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證物鑑定結果及

關係人所述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室内配線短路）引

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並作成鑑定結論：

「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證物鑑定結果及關係人筆錄研判，

起火處位於用餐區西南側天花板一帶，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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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等情，有臺北巿

政府消防局110年11月17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A

21J24X1）之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鑑定照片、火災現場照

片可稽（原審卷177至179、186至188、220至264頁）。是依

上開鑑定結論，固可認定起火處位於系爭餐廳用餐區天花板

區域，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之可能性較大，惟造成電源配線

導線絕緣體損傷、短路之原因眾多，可能原因包括受外物或

外力摩擦、踐踏、輾壓、刺穿、動物啃噬破損、高溫、化學

藥劑、日曬雨淋致絕緣體劣化等等，造成本件電源配線短路

之實際原因難以認定，尚難遽認係因被上訴人未注意電源配

線之用電安全並疏於檢修更換老舊電源配線所肇致。

　㈢次查，被上訴人抗辯其有委請消防設備公司定期檢修消防設

備及電源配線安全性，其109、110年度檢修作業均已完成，

並報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備查等情，業據提出安檢委託書、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報告書、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

書、檢查報告書為證（原審卷291、293頁、本院卷97至102

頁），衡諸被上訴人並無消防、建築物安全或電源配線之相

關專業，其既有定期委請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消防及配電安

全檢修作業，則其抗辯已盡維護管理及檢查電源配線安全之

注意義務，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過失責任，亦無違反電業

法第43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等情，應屬可採。又被

上訴人抗辯訴外人柏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柏展公司）

就系爭火災對其所提損害賠償之訴，經原法院111年度訴字

第3451號判決認定其無過失責任並駁回柏展公司之訴確定在

案，另其負責人陳從富因系爭火災所涉公共危險罪嫌，業經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無過失責任並以110年度偵字

第3669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等情，亦有判決書及不起

訴處分書可參（原審卷151至158頁、本院卷383至385頁）。

此外，上訴人未再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之過失行為，亦未舉證推翻被上訴人所辯其行為並未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過失之證明，則其主張代位被保險人公

司就系爭火災對被上訴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335萬0964

元本息，為無理由。又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既無損害賠償責

任，自無庸審究其關於債權讓與效力及系爭和解協議免除賠

償責任之抗辯，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35萬0964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陳彥君

                            法  官  廖慧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呂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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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44號
上  訴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李志成律師
被 上訴 人  唐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從富  
訴訟代理人  陳明欽律師
            鄭書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38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房屋經營「唐宮蒙古烤肉餐廳」（下稱系爭餐廳），本應隨時注意電源配線之用電安全，竟疏於依電業法第43條規定通知臺灣電力公司或委任第三方專業機構檢修電源配線，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關於建築物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設備安全之保護他人法律，以致餐廳天花板電源配線於民國110年10月24日23時許短路起火燃燒（下稱系爭火災），延燒至訴外人即伊之被保險人東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盈公司）所有283號6樓之1及6樓、東盈農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盈農牧公司）所承租283號6樓之2、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翔公司）所承租283號7樓及8樓、台灣松本清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松本清公司，與上列3公司統稱被保險人公司）所承租281號1樓及283號1樓等房屋，伊已依保險契約理賠東盈公司新臺幣（下同）3萬3466元、3萬4987元、東盈農牧公司3萬7983元、東翔公司24萬7722元、松本清公司299萬6806元等情。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代位被保險人公司行使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同條第2項之請求權，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5萬0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5萬0964元本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有定期委請第三方專業機構檢修系爭餐廳之消防設備及電源配線，就系爭火災並無過失責任。又上訴人理賠松本清公司後未依民法第297條規定通知伊，不生債權讓與效力，伊與松本清公司於111年5月26日以60萬元成立和解，松本清公司拋棄對伊其餘請求，上訴人已無從代位松本清公司向伊求償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86、151頁）：
　㈠被上訴人承租上址經營系爭餐廳，於110年10月24日23時許發生系爭火災，延燒至被保險人公司所有或承租之前揭房屋，致受有財產損害（原審卷17至19、160至265頁）。
　㈡上訴人已依保險契約理賠東盈公司3萬3466元、3萬4987元、東盈農牧公司3萬7983元、東翔公司24萬7722元、松本清公司299萬6806元（原審卷23至104、367頁）。
　㈢松本清公司就系爭火災所受損失與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26日達成和解協議，由被上訴人補償松本清公司60萬元，松本清公司並拋棄該公司對被上訴人之其餘民事請求權利（原審卷303至304頁，下稱系爭和解協議）。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之規定請求之人，雖不須先證明行為人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惟對於行為人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及該行為與所主張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成立要件，仍應負舉證責任。查上訴人主張系爭火災係因被上訴人前揭過失行為或違反法律規定所肇致乙節，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應由上訴人就前述損害賠償成立要件先負舉證之責。
  ㈡經查，臺北巿政府消防局勘察系爭餐廳燃燒後狀況，研判系爭餐廳用餐區5之西南側天花板一帶最先起火燃燒後再往四周延燒，勘察過程未發現物品遭人蓄意破壞之情，研判現場遭人侵入縱火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未發現擺放炭盆、菸灰缸或丢棄之菸蒂殘跡，亦未發現有使用線香、蚊香、蠟燭及薰香精油等物品，研判現場因遺留火種（含木炭及未熄菸蒂）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又清理起火處過程中未發現煮食爐具或食材等殘骸，研判現場因使用爐火不慎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經勘察用餐區5木質天花板完全燒失，橫樑木質裝潢以靠西南側完全燒失較嚴重，樓頂板水泥以靠西南側受燒剝落較嚴重，經清理起火處地面一帶未發現有電器產品殘骸，地面地毯亦以西南側受燒失較嚴重，且天花板裝潢内室内配線部分已熔斷、掉落，檢視室内配線有短路熔痕，經採樣送内政部消防署鑑析結果認為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另檢視西面樓梯間室内配電箱内無熔絲開關部分已跳脫，顯示火災前室内配線為通電中；經排除人為縱火、遺留火種及爐火烹調等可能性，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證物鑑定結果及關係人所述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室内配線短路）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並作成鑑定結論：「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證物鑑定結果及關係人筆錄研判，起火處位於用餐區西南側天花板一帶，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等情，有臺北巿政府消防局110年11月17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A21J24X1）之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鑑定照片、火災現場照片可稽（原審卷177至179、186至188、220至264頁）。是依上開鑑定結論，固可認定起火處位於系爭餐廳用餐區天花板區域，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之可能性較大，惟造成電源配線導線絕緣體損傷、短路之原因眾多，可能原因包括受外物或外力摩擦、踐踏、輾壓、刺穿、動物啃噬破損、高溫、化學藥劑、日曬雨淋致絕緣體劣化等等，造成本件電源配線短路之實際原因難以認定，尚難遽認係因被上訴人未注意電源配線之用電安全並疏於檢修更換老舊電源配線所肇致。
　㈢次查，被上訴人抗辯其有委請消防設備公司定期檢修消防設備及電源配線安全性，其109、110年度檢修作業均已完成，並報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備查等情，業據提出安檢委託書、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檢查報告書為證（原審卷291、293頁、本院卷97至102頁），衡諸被上訴人並無消防、建築物安全或電源配線之相關專業，其既有定期委請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消防及配電安全檢修作業，則其抗辯已盡維護管理及檢查電源配線安全之注意義務，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過失責任，亦無違反電業法第43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等情，應屬可採。又被上訴人抗辯訴外人柏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柏展公司）就系爭火災對其所提損害賠償之訴，經原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451號判決認定其無過失責任並駁回柏展公司之訴確定在案，另其負責人陳從富因系爭火災所涉公共危險罪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無過失責任並以110年度偵字第3669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等情，亦有判決書及不起訴處分書可參（原審卷151至158頁、本院卷383至385頁）。此外，上訴人未再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行為，亦未舉證推翻被上訴人所辯其行為並未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過失之證明，則其主張代位被保險人公司就系爭火災對被上訴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335萬0964元本息，為無理由。又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既無損害賠償責任，自無庸審究其關於債權讓與效力及系爭和解協議免除賠償責任之抗辯，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35萬0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陳彥君
                            法  官  廖慧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呂  筑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44號
上  訴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李志成律師
被 上訴 人  唐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從富  
訴訟代理人  陳明欽律師
            鄭書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
月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38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房屋經
    營「唐宮蒙古烤肉餐廳」（下稱系爭餐廳），本應隨時注意
    電源配線之用電安全，竟疏於依電業法第43條規定通知臺灣
    電力公司或委任第三方專業機構檢修電源配線，違反建築法
    第77條第1項關於建築物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設備安全之保
    護他人法律，以致餐廳天花板電源配線於民國110年10月24
    日23時許短路起火燃燒（下稱系爭火災），延燒至訴外人即
    伊之被保險人東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盈公司）所有
    283號6樓之1及6樓、東盈農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盈農牧
    公司）所承租283號6樓之2、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東翔公司）所承租283號7樓及8樓、台灣松本清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松本清公司，與上列3公司統稱被保險人公司）所
    承租281號1樓及283號1樓等房屋，伊已依保險契約理賠東盈
    公司新臺幣（下同）3萬3466元、3萬4987元、東盈農牧公司
    3萬7983元、東翔公司24萬7722元、松本清公司299萬6806元
    等情。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代位被保險人公司行使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同條第2項之請求權，擇一求為命被上
    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5萬0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
    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5
    萬0964元本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有定期委請第三方專業機構檢修系爭餐廳
    之消防設備及電源配線，就系爭火災並無過失責任。又上訴
    人理賠松本清公司後未依民法第297條規定通知伊，不生債
    權讓與效力，伊與松本清公司於111年5月26日以60萬元成立
    和解，松本清公司拋棄對伊其餘請求，上訴人已無從代位松
    本清公司向伊求償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86、151頁）：
　㈠被上訴人承租上址經營系爭餐廳，於110年10月24日23時許發
    生系爭火災，延燒至被保險人公司所有或承租之前揭房屋，
    致受有財產損害（原審卷17至19、160至265頁）。
　㈡上訴人已依保險契約理賠東盈公司3萬3466元、3萬4987元、
    東盈農牧公司3萬7983元、東翔公司24萬7722元、松本清公
    司299萬6806元（原審卷23至104、367頁）。
　㈢松本清公司就系爭火災所受損失與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26日
    達成和解協議，由被上訴人補償松本清公司60萬元，松本清
    公司並拋棄該公司對被上訴人之其餘民事請求權利（原審卷
    303至304頁，下稱系爭和解協議）。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主
    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應負舉證責任。又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之規定請求之人，雖不須
    先證明行為人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惟對於行為人有違反保
    護他人法律之行為及該行為與所主張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等成立要件，仍應負舉證責任。查上訴人主張系爭火災係因
    被上訴人前揭過失行為或違反法律規定所肇致乙節，為被上
    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應由上訴人就前述損害賠償成立要
    件先負舉證之責。
  ㈡經查，臺北巿政府消防局勘察系爭餐廳燃燒後狀況，研判系
    爭餐廳用餐區5之西南側天花板一帶最先起火燃燒後再往四
    周延燒，勘察過程未發現物品遭人蓄意破壞之情，研判現場
    遭人侵入縱火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未發現擺放炭盆、
    菸灰缸或丢棄之菸蒂殘跡，亦未發現有使用線香、蚊香、蠟
    燭及薰香精油等物品，研判現場因遺留火種（含木炭及未熄
    菸蒂）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又清理起
    火處過程中未發現煮食爐具或食材等殘骸，研判現場因使用
    爐火不慎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經勘察用餐區5木質天
    花板完全燒失，橫樑木質裝潢以靠西南側完全燒失較嚴重，
    樓頂板水泥以靠西南側受燒剝落較嚴重，經清理起火處地面
    一帶未發現有電器產品殘骸，地面地毯亦以西南側受燒失較
    嚴重，且天花板裝潢内室内配線部分已熔斷、掉落，檢視室
    内配線有短路熔痕，經採樣送内政部消防署鑑析結果認為熔
    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
    另檢視西面樓梯間室内配電箱内無熔絲開關部分已跳脫，顯
    示火災前室内配線為通電中；經排除人為縱火、遺留火種及
    爐火烹調等可能性，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證物鑑定結果及
    關係人所述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室内配線短路）引
    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並作成鑑定結論：
    「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證物鑑定結果及關係人筆錄研判，
    起火處位於用餐區西南側天花板一帶，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
    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等情，有臺北巿
    政府消防局110年11月17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A
    21J24X1）之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鑑定照片、火災現場照
    片可稽（原審卷177至179、186至188、220至264頁）。是依
    上開鑑定結論，固可認定起火處位於系爭餐廳用餐區天花板
    區域，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之可能性較大，惟造成電源配線
    導線絕緣體損傷、短路之原因眾多，可能原因包括受外物或
    外力摩擦、踐踏、輾壓、刺穿、動物啃噬破損、高溫、化學
    藥劑、日曬雨淋致絕緣體劣化等等，造成本件電源配線短路
    之實際原因難以認定，尚難遽認係因被上訴人未注意電源配
    線之用電安全並疏於檢修更換老舊電源配線所肇致。
　㈢次查，被上訴人抗辯其有委請消防設備公司定期檢修消防設
    備及電源配線安全性，其109、110年度檢修作業均已完成，
    並報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備查等情，業據提出安檢委託書、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報告書、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
    書、檢查報告書為證（原審卷291、293頁、本院卷97至102
    頁），衡諸被上訴人並無消防、建築物安全或電源配線之相
    關專業，其既有定期委請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消防及配電安
    全檢修作業，則其抗辯已盡維護管理及檢查電源配線安全之
    注意義務，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過失責任，亦無違反電業
    法第43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等情，應屬可採。又被
    上訴人抗辯訴外人柏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柏展公司）
    就系爭火災對其所提損害賠償之訴，經原法院111年度訴字
    第3451號判決認定其無過失責任並駁回柏展公司之訴確定在
    案，另其負責人陳從富因系爭火災所涉公共危險罪嫌，業經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無過失責任並以110年度偵字
    第3669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等情，亦有判決書及不起
    訴處分書可參（原審卷151至158頁、本院卷383至385頁）。
    此外，上訴人未再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之過失行為，亦未舉證推翻被上訴人所辯其行為並未構
    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過失之證明，則其主張代位被保險人公
    司就系爭火災對被上訴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335萬0964
    元本息，為無理由。又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既無損害賠償責
    任，自無庸審究其關於債權讓與效力及系爭和解協議免除賠
    償責任之抗辯，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35萬0964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陳彥君
                            法  官  廖慧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呂  筑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44號
上  訴  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李志成律師
被 上訴 人  唐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從富  
訴訟代理人  陳明欽律師
            鄭書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38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承租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房屋經營「唐宮蒙古烤肉餐廳」（下稱系爭餐廳），本應隨時注意電源配線之用電安全，竟疏於依電業法第43條規定通知臺灣電力公司或委任第三方專業機構檢修電源配線，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1項關於建築物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設備安全之保護他人法律，以致餐廳天花板電源配線於民國110年10月24日23時許短路起火燃燒（下稱系爭火災），延燒至訴外人即伊之被保險人東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盈公司）所有283號6樓之1及6樓、東盈農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盈農牧公司）所承租283號6樓之2、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翔公司）所承租283號7樓及8樓、台灣松本清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松本清公司，與上列3公司統稱被保險人公司）所承租281號1樓及283號1樓等房屋，伊已依保險契約理賠東盈公司新臺幣（下同）3萬3466元、3萬4987元、東盈農牧公司3萬7983元、東翔公司24萬7722元、松本清公司299萬6806元等情。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代位被保險人公司行使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同條第2項之請求權，擇一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5萬0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5萬0964元本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有定期委請第三方專業機構檢修系爭餐廳之消防設備及電源配線，就系爭火災並無過失責任。又上訴人理賠松本清公司後未依民法第297條規定通知伊，不生債權讓與效力，伊與松本清公司於111年5月26日以60萬元成立和解，松本清公司拋棄對伊其餘請求，上訴人已無從代位松本清公司向伊求償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86、151頁）：
　㈠被上訴人承租上址經營系爭餐廳，於110年10月24日23時許發生系爭火災，延燒至被保險人公司所有或承租之前揭房屋，致受有財產損害（原審卷17至19、160至265頁）。
　㈡上訴人已依保險契約理賠東盈公司3萬3466元、3萬4987元、東盈農牧公司3萬7983元、東翔公司24萬7722元、松本清公司299萬6806元（原審卷23至104、367頁）。
　㈢松本清公司就系爭火災所受損失與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26日達成和解協議，由被上訴人補償松本清公司60萬元，松本清公司並拋棄該公司對被上訴人之其餘民事請求權利（原審卷303至304頁，下稱系爭和解協議）。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之規定請求之人，雖不須先證明行為人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惟對於行為人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及該行為與所主張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成立要件，仍應負舉證責任。查上訴人主張系爭火災係因被上訴人前揭過失行為或違反法律規定所肇致乙節，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應由上訴人就前述損害賠償成立要件先負舉證之責。
  ㈡經查，臺北巿政府消防局勘察系爭餐廳燃燒後狀況，研判系爭餐廳用餐區5之西南側天花板一帶最先起火燃燒後再往四周延燒，勘察過程未發現物品遭人蓄意破壞之情，研判現場遭人侵入縱火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未發現擺放炭盆、菸灰缸或丢棄之菸蒂殘跡，亦未發現有使用線香、蚊香、蠟燭及薰香精油等物品，研判現場因遺留火種（含木炭及未熄菸蒂）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又清理起火處過程中未發現煮食爐具或食材等殘骸，研判現場因使用爐火不慎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小；經勘察用餐區5木質天花板完全燒失，橫樑木質裝潢以靠西南側完全燒失較嚴重，樓頂板水泥以靠西南側受燒剝落較嚴重，經清理起火處地面一帶未發現有電器產品殘骸，地面地毯亦以西南側受燒失較嚴重，且天花板裝潢内室内配線部分已熔斷、掉落，檢視室内配線有短路熔痕，經採樣送内政部消防署鑑析結果認為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另檢視西面樓梯間室内配電箱内無熔絲開關部分已跳脫，顯示火災前室内配線為通電中；經排除人為縱火、遺留火種及爐火烹調等可能性，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證物鑑定結果及關係人所述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室内配線短路）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並作成鑑定結論：「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證物鑑定結果及關係人筆錄研判，起火處位於用餐區西南側天花板一帶，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等情，有臺北巿政府消防局110年11月17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檔案編號A21J24X1）之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鑑定照片、火災現場照片可稽（原審卷177至179、186至188、220至264頁）。是依上開鑑定結論，固可認定起火處位於系爭餐廳用餐區天花板區域，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之可能性較大，惟造成電源配線導線絕緣體損傷、短路之原因眾多，可能原因包括受外物或外力摩擦、踐踏、輾壓、刺穿、動物啃噬破損、高溫、化學藥劑、日曬雨淋致絕緣體劣化等等，造成本件電源配線短路之實際原因難以認定，尚難遽認係因被上訴人未注意電源配線之用電安全並疏於檢修更換老舊電源配線所肇致。
　㈢次查，被上訴人抗辯其有委請消防設備公司定期檢修消防設備及電源配線安全性，其109、110年度檢修作業均已完成，並報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備查等情，業據提出安檢委託書、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書、檢查報告書為證（原審卷291、293頁、本院卷97至102頁），衡諸被上訴人並無消防、建築物安全或電源配線之相關專業，其既有定期委請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消防及配電安全檢修作業，則其抗辯已盡維護管理及檢查電源配線安全之注意義務，就系爭火災之發生並無過失責任，亦無違反電業法第43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等情，應屬可採。又被上訴人抗辯訴外人柏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柏展公司）就系爭火災對其所提損害賠償之訴，經原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451號判決認定其無過失責任並駁回柏展公司之訴確定在案，另其負責人陳從富因系爭火災所涉公共危險罪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無過失責任並以110年度偵字第3669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等情，亦有判決書及不起訴處分書可參（原審卷151至158頁、本院卷383至385頁）。此外，上訴人未再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行為，亦未舉證推翻被上訴人所辯其行為並未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過失之證明，則其主張代位被保險人公司就系爭火災對被上訴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335萬0964元本息，為無理由。又被上訴人就系爭火災既無損害賠償責任，自無庸審究其關於債權讓與效力及系爭和解協議免除賠償責任之抗辯，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35萬09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傅中樂
                            法  官  陳彥君
                            法  官  廖慧如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呂  筑


